一般纳税人简易办法征收申请审批表（范例）

	企
业

基

本

情

况
	纳税人识别号
	330621785968235

	
	纳税人名称（盖章）
	绍兴县**建材有限公司（公章）

	
	生产经营地址
	绍兴县孙端镇**村

	
	办税人员
	王**
	联系电话
	5625687
	邮政编码
	312000

	
	生产经营范围
	按工商营业执照核准的经营范围填写

	
	登记注册类型
	私营有限责任公司
	一般纳税人认定时间
	2004．07．08

	简
易

征

收

情

况
	申请简易征收办法的货物
	申请简易征收办法的劳务

	
	生产墙体材料
	

	
	所属时期起
	所属时期止
	所属时期起
	所属时期止

	
	2004．8
	2010．12
	
	

	
	法   人
	王**
	经办人
	王**
	填表日期
	2004．8．6

	
	申请理由
	根据（94）财税字第004号通知书的规定，一般纳税人生产的原料中掺有煤矸石、石煤、粉煤灰、烧煤锅炉的炉底渣及其他废渣（不包括高炉水渣）的墙体材料，1994年5月1日后可按简易办法依照6%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。

	审
批

意

见
	基层国税部门核查审核意见：
批准简易征收办法的货物（劳务）：

货物（劳务）所属时间起：

货物（劳务）所属时间止：

审核人签名：        审核日期：  

	
	县级国税机关审批意见：
批准简易征收办法的货物（劳务）：

货物（劳务）所属时间起：

货物（劳务）所属时间止：

审核人签名：        审核日期：  


说明：本表请同附报资料一同上报。

